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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规范昆明市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
运营单位充电收费行为的通告

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运营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做好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整治工作要

求，规范充电收费行为，引导充电服务收费标准合理形成，推动

降低群众充电负担，按照国家和云南省有关文件精神，现就规范

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充电收费行为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充电费用实行价费分离。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充电费用

主要包括充电电费和服务费，充电电费和服务费应分别标示、分

别计价。对暂不具备电量单独计量条件的充电设施，各充电设施

运营单位要加快设施改造升级。自 2025年 1月 1日起，各充电设

施运营单位应全面实现充电电量单独计量。

二、严格执行明码标价。各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应按照明码标

价有关规定，在充电场所、手机应用程序、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

等醒目位置分别标示充电电价、服务费项目与收费标准。单次充

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昆 明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


- 2 -

电结束后，应通过手机应用程序、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等方式，

向用户推送实际充电和收费相关信息，完整反馈收费的构成情况，

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。

三、严格落实有关电价政策。居民住宅小区内的电动自行车

充电设施用电，电网企业向充电设施运营单位、充电设施运营单

位向用户，均应按居民合表用户电价计收充电电费。涉及非电网

直供电的，对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用电量，电网企业向非电网供

电主体、非电网供电主体向充电设施运营单位、充电设施运营单

位向用户，也应按居民合表用户电价计收充电电费。居民住宅小

区以外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用电，按其所在场所电价政策执行。

对于开放型、商住一体型居民住宅小区，以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

建设用地的地块性质确定其电价类别。

四、充电服务费实行市场调节。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应充分考

虑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的公共服务属性和民生属性，按照弥补成

本、合理收益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合理制定充电服务费标准。鼓

励合法的市场竞争，任何部门不得以行政手段指定充电设施运营

单位。

五、推动降低充电服务费。具备运营能力的街道办、居（村）

委会、小区产权单位、业主委员会以及由其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，

可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自建充电设施，并从低确定充电服务费。

对第三方建设运营的充电设施，倡导小区产权单位、业主委员会、

物业服务企业等不收或少收场地租赁费用、不参与或降低收入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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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，将让利空间用于降低充电服务费。物业服务企业等管理单位

接受委托与充电设施运营单位签订运营合作协议时，应与业主充

分沟通，遴选优质充电设施运营单位，合理确定充电服务费标准。

六、依法加强价格监督检查。市场监管部门将结合相关投诉

举报和人民群众反映，加大监督检查力度，依法查处不执行政府

定价、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违法行为，充分运用联合约谈、提醒

等方式方法，不断规范充电收费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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